


厦门市生猪价格保险工作方案
  

为有效化解因生猪价格下跌导致的生猪养殖场收入损失风

险,促进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,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保险标的

保险标的为生猪(不含能繁母猪和种公猪)。

二、保险期间

保险期间为三年,但保单终保日期不得迟于厦门市生猪价格

指数保险政策到期日(2025 年 12 月 31 日)。 投保人可按年交费。

三、保险责任

在保险期间内,保险生猪在约定周期内的“预期盈利”的平均

值低于 0 时,视为保险事故发生,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

赔偿。

(一)“预期盈利”

数据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在门户网站公开

发布的“全国生猪出场价格及饲料市场价格”数据表中的“预期盈

利”值为准。 “预期盈利”的平均值保留 2 位小数,对第 3 位进行四

舍五入。

(二)约定周期

是指在保险期间内,从保险期间起期开始,计算是否发生保险

事故所经过的时间。 本保险方案约定周期为一个自然周(即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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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到星期天)。

四、保险金额、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

(一)保险金额

每头保险生猪的保险金额为 1200 元。
  

保单保险金额 = 每头保险生猪的保险金额(元 / 头)×保险数量

(头)

(二)保险费率

6% / 年(暂定,最终以报备银保监会费率为准)。

(三)保费财政补贴

保险费 = 保险金额×保险费率
  

每头生猪保险费 = 每头保险生猪的保险金额×保险费率 = 1200

元 / 头×6% / 年 = 72 元 / 头 / 年。
  

财政补贴保费的 70%(市区 6:4),养殖场承担保费的 30%。

　 　
  

五、投保方式

(一)投保数量确定

已经投保政策性生猪养殖保险的养殖场,即按照投保时有效

的养殖险保单保险数量的 1. 6 倍确定。
  

未投保生猪养殖保险的,年投保数量按照养殖场投保时存栏

数量的 1. 6 倍确定。

(二)关于退保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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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保险方案保险期间为三年,投保人可按年交保险费。 在生

猪养殖正常延续的情况下,投保人在三年保险期间内原则上不允

许退保。 养殖户在保险期限内中途退保的,由养殖户向保险公司

补齐全额保费后,方可办理退保手续。

六、理赔处理

(一)理赔频率

保险公司按约定周期,即一个自然周(即星期一到星期天),

对出险的养殖户进行理赔。

(二)保险事故的定义

当“预期盈利”值小于 0(养殖户发生亏损)时,即视为保险事

故发生。
  

理赔时的“预期盈利”值,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

测中心公布的本周“全国生猪出场价格及饲料市场价格”确定。
  

若某一自然周未发布“预期盈利”,则参考前一自然周次已发

布的数值确定赔偿责任。

(三)赔付金额

每头生猪赔付金额为“预期盈利”的一定比例,最高为 100%,

即仅保障养殖户的价格下降风险。
  

每周期赔偿金额 = 该批次保险生猪约定出栏数量×(0-“预期

盈利”)×赔付比例
  

约定周期出栏数量 = 年保险数量 / 约定周期数
  

每头保险生猪的赔付金额以每头保险生猪的单位保险金额

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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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付比例表

　 　
  

七、承保公司

本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承保机构为人保财险厦门市分公司、太

保财险厦门分公司。

八、资金申请及审核拨付

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做好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,会

同区财政部门做好年度预算编制和安排,并于每年 7 月底前将下

一年度补助资金需求报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。 区财政部门负

责做好财政补贴资金保障工作,在上级补助资金未到位时应先行

安排财政补贴资金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(一)各区各有关部门要秉承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自主自

愿、协同推进”的原则,按照本保险实施方案,全面推进保险工作,

扩大保险覆盖面,做到应保尽保,并将保费补贴资金纳入本级预

算。 经办承保机构要及时与各区农业农村部门结算,做到至少半

年一结,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向经办承保机构拨付本级保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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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资金,并加强对保费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,依法严肃处理

违法违规行为。
  

(二)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、相互配合、共同推进保险工

作。 一要做好政策宣传,积极引导和鼓励养殖户参加保险。 二要

建立资源共享、信息互通的工作机制,承保机构要按照本方案要求

定期报送承保和理赔情况,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分享养殖场存栏、

出栏数据,与保险数据比对,确保数据准确。
  

(三)保险承保机构应依法合规开展养殖保险经营,严格按照

本保险实施方案确定的保险标的、保险责任、保险期间、理赔处理

等要求开展保险业务,做好保险标的核验,对保险数据的真实性负

责,严格执行承保理赔操作规程,严禁具有返还性质的代垫保费或

财政补贴行为,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。
  

(四)保险承保机构要进一步优化布局,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

设,支持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在镇(街)延伸设立服务网点,切实提

高保险服务质量。 要加强保险业务培训,制定简便的承保、理赔工

作流程,开展保险条款解读和宣传,主动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有

效合作,探索建立相互激励与约束的机制。
  

(五)保险事故发生,承保机构应及时做出核定,确认理赔结

果并通知被保险人;对属于保险责任的,在与投保人达成有关赔偿

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,履行赔偿义务。
  

(六)各区保险承保机构要做好保险情况的收集、汇总工作,

定期(每月 5 日前)向同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通报截止到上月末

的承保和理赔情况。 保险机构市级分公司在每月 10 日前将本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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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全市承保和理赔情况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,次年 1 月 10

日前报送全年保险情况。 各区、保险机构市级分公司应于次年 1

月 10 日前,对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开展情况进行总结,形成书面报

告,分别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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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农业农村局
        

2023 年 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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